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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金铜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8月25日
● 赎回价格：100.0477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8月26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8月20日
截至2025年8月14日收市后，距离8月20日（“金铜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4个

交易日，8月20日为“金铜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8月25日
截至2025年8月14日收市后，距离8月25日（“金铜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

交易日，8月25日为“金铜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金铜转债”将自2025年8月2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金铜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5.79

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
0.0477元/张（即合计100.0477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
损失。

● 公司提醒“金铜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2025年 7月 14

日至2025年8月1日，已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金
铜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7.53元/股）。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
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金铜转债”的议案》,
决定行使公司“金铜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金铜转债”全部
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

“金铜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金铜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为：
1、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本公司有权按照可转债面
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2、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金额少于 3,000万
元（含 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
股的可转债。

3、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5年7月14日至2025年8月1日，已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

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金铜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7.53元/股），已满
足“金铜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8月25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金铜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0477元/张，计

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

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0.60%×29/365=0.0477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0477=100.0477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
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0477元（税前），实际派发赎
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0382元（税后）。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
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
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
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
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0477元（税前）。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
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
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因此，对于持有

“金铜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
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0477元。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金铜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金铜转

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金铜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

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8月26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
的“金铜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8月14日收市后，距离8月20日（“金铜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4个

交易日，8月20日为“金铜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8月25日（“金铜转债”最后转
股日）仅剩7个交易日，8月25日为“金铜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5年8月26日起，公司的“金铜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8月14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8月20日（“金铜转债”最后交易

日）仅剩4个交易日，8月20日为“金铜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8月25日（“金铜
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交易日，8月25日为“金铜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

“金铜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金铜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

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金铜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

股，将按照100.0477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金铜转债”将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金铜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8月14日收盘价为189.977元/张）
与赎回价格（100.0477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
投资损失。

特提醒“金铜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74-83005059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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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8

月 12日、8月 13日、8月 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8月12日、8月13日、8月14日）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向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
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1、股东增持计划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投资”）、实际控制人

楼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楼静静女士计划自增持计划披露日起 12个月内（即 2024
年11月23日至2025年11月2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本次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8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4,200万元（含），其中：金田投资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
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包
括股票增持专项贷款）；楼城先生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9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2,100万元（含），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楼静静女士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1,9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100万元（含），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19）。

截至2025年7月31日，楼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票3,450,09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20%，对应增持金额为
19,907,048.40元（不含交易费用）；楼静静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票3,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19%，对应增
持金额为19,079,205.00元（不含交易费用）；金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票5,91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35%，
对应增持金额为40,998,110.00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
司将持续关注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回购股份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专项
贷款及公司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61元/股（含）；本
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即2024年11月19日至2025年11月18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1
月 23日、12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第

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2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124）。由于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5年 6月 13
日起，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8.61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8.50元/股（含）,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11,764,706股至23,529,
411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股份 15,213,96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95%，成交的最高价为 7.97元/
股、最低价为5.2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99,573,188.54元（不含交易费用）。上
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将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3、业绩预告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073）。
4、“金铜转债”赎回和可转债转股进展
公司的股票自2025年7月14日至2025年8月1日，已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

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金铜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7.53元/股）。根
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
回条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金铜转债”的议
案》,决定行使公司“金铜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金铜转债”
全部赎回。

截至2025年8月13日，“金田转债”和“金铜转债”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218,666,35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4.77%。具体请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核实，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5年 8月 12日、8月 13日、8月 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9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113068 债券简称：金铜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数量累计达到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0%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金田转债”、“金铜转债”分别自 2021年 9月 27日、2024年 2

月 5日起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5年 8月 13日，累计有 191,000元“金田转债”转换成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或回售，其中“金田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186,000元，累计回售金额为5,000元（不含利息）；累计有1,266,821,
000元“金铜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或回售，其中“金铜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1,266,
773,000元，累计回售金额为 48,000元（不含利息）。截至 2025年 8月 13日，“金田转
债”和“金铜转债”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218,666,35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4.7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8月13日，尚未转股的“金田转债”金额为人
民币1,499,809,000元，占“金田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截至2025年8月13
日，尚未转股的“金铜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83,179,000元，占“金铜转债”发行总量的
比例为12.6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金田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3月22

日公开发行了150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47号）同意，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1年4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田转债”，债券
代码“113046”。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
发行的“金田转债”自2021年9月2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至2027年3月
21日，“金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0.95元/股。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
派，且因实施股权激励股本发生变化，“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0.95元/股调整为
10.7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23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于2021年6
月 17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
065）。由于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5元/股调
整为10.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5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于2022
年 6月 9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7）。由于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64元/股调
整为10.5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14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于2023
年 6月 8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8）。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55元/股调
整为 10.4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4年 6月 6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于 2024
年5月29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9）。2025年 1月 7日，公司回购注销了激励对象 417,510股限制
性股票，经测算本次转股价格无需调整，转股价格为 10.43元/股。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月 3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4）。由于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10.43元/股调整为10.3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13日开始生
效。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
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公司股票自2025年3月22日至2025年5月8日连续3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
公司“金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70%。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可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本次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5月16日至
2025年5月22日，回售价格为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金田转债”回售申报期内，回售的有效申
报数量为50张，回售金额为5,013.50元（含利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可选择回售结
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二）“金铜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75号）同意注册，公司
于 2023年 7月 2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1,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14.50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9号文）同意，公司 14.50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 8月 2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铜转
债”，债券代码“113068”。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该次发行的“金铜转债”自2024年2月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原定转股起
始日 2024年 2月 3日为休息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转股期至 2029年 7月 27日，

“金铜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75元/股。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金
铜转债”的转股价格由6.75元/股调整为6.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
6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
整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由于公司股价满足《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
提议向下修正“金铜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2024年8月26日，公司根据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
正“金铜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金铜转债”的转股价格由6.63元/股调整为5.90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4年 8月 28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7日
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金铜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96）。2025年 1月 7日，公司回购注销了激励对象 417,510股限制性股票，经测算本
次转股价格无需调整，转股价格为 5.90元/股。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3日披露的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由于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金铜转债”的转股价格由5.90元/
股调整为 5.7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5年 6月 13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公司于2024年3月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金铜转债”2024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项目延
期的议案》，对“金铜转债”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变更及延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
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金铜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本次回售申报期为
2024年 3月 15日至 2024年 3月 21日，回售价格为 100.13元/张（含当期利息）。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金铜转债”回售申报
期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 480张，回售金额为 48,062.40元（含利息）。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金
铜转债”可选择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股票的数

额累计达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时，发行人应当
及时向上海交易所报告并披露的规定，现将可转债转股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2025年8月13日，累计有191,000元“金田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或回售，其
中“金田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186,000元，累计回售金额为 5,000元（不含利息）；累
计有1,266,821,000元“金铜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或回售，其中“金铜转债”累计转股
金额为1,266,773,000元，累计回售金额为48,000元（不含利息）。截至2025年8月13
日，“金田转债”和“金铜转债”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218,666,356股，占可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4.77%。

截至 2025年 8月 13日，尚未转股的“金田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1,499,809,000元，
占“金田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截至2025年8月13日，尚未转股的“金铜
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83,179,000元，占“金铜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12.63%。

三、股本变动情况
自公司 2021年 9月 27日“金田转债”转股起到 2025年 8月 13日，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1年9月26日）

883,022,000

597,449,500

1,480,471,500

本次变动情况

-883,022,000

1,099,672,794

216,650,794

变动后
（2025年8月13日）

0

1,697,122,294

1,697,122,294

注：本次股份数量变动包含 IPO前限制性股票解锁、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或
注销、可转债转股等情况。

四、转股前后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自公司 2021年 9月 27日“金田转债”转股起到 2025年 8月 13日，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稀释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楼国强

楼城

楼静静

小计

变动前（2021年9月26
日）持股

416,552,000

322,115,500

25,000,000

25,000,000

788,667,500

变动前（2021年9月26日）
持股比例

28.14%

21.76%

1.69%

1.69%

53.27%

变动后（2025年8月13日）
持股数量

422,465,500

322,115,500

28,450,093

28,250,000

801,281,093

变动后（2025年8月13日）
持股比例

24.89%

18.98%

1.68%

1.66%

47.21%

注：1、股份数的变动主要是上述部分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票，具体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
增持计划公告；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所致。

五、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咨询电话：0574-83005059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星期四）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赫男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4人，代表股份94,735,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2659％。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494人，代表股份

94,735,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59％。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486人，代表股份10,375,53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71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9,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45％；反对

2,357,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81％；弃权 158,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59,8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7534％；反对 2,357,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180％；弃权15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6％。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22,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77％；反对

2,34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63％；弃权 166,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62,8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7823％；反对 2,34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101％；弃权1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76％。

提案3.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189,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27％；反对

2,34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62％；弃权 20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9,7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4633％；反对 2,34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91％；弃权2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76％。

提案4.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74,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85％；反对

2,847,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57％；弃权 213,89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14,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946％；反对 2,847,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438％；弃权213,8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16％。

提案5.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96,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22％；反对

2,834,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21％；弃权 204,39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36,5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7105％；反对 2,834,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195％；弃权204,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0％。

提案6.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14,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112％；反对

2,819,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62％；弃权 201,39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54,5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840％；反对 2,819,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749％；弃权20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11％。

提案7.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55,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6％；反对

2,833,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12％；弃权 246,49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95,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124％；反对 2,833,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118％；弃权246,4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58％。

提案8.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68,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28％；反对

2,860,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93％；弃权 206,39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08,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426％；反对 2,860,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682％；弃权206,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3％。

提案9.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60,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44％；反对

2,868,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77％；弃权 206,39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00,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55％；反对 2,868,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453％；弃权206,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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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5003 公司简称：众望布艺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众望布艺

股票代码

605003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杨颖凡

0571-86172330

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北沙东路68号

zw@zw-fabric.com

证券事务代表

徐丹露

0571-86172330

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北沙东路68号

zw@zw-fabric.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530,742,337.86

1,421,009,859.83

本报告期

239,234,377.00

38,963,528.94

33,455,266.22

23,982,201.63

37,031,192.86

2.31

0.30

0.30

上年度末

1,587,375,657.49

1,433,835,116.43

上年同期

249,607,637.91

54,448,085.42

46,834,402.72

45,168,982.76

-9,155,777.09

3.29

0.43

0.4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57

-0.8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16

-28.44

-28.57

-46.91

504.46

减少0.98个百分点

-30.23

-30.23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望高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霍建平

上海峄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峄
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蓝海荣

圣地亚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梁晓斐

曾尾妹

上海峄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慈
鉴易智盈价值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持股比例(%)

73.35

1.65

0.82

0.81

0.71

0.51

0.47

0.46

0.46

0.45

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80,684,596

1,815,404

901,950

892,100

783,800

558,992

521,300

510,775

508,600

499,775

4,552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

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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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5

年 8月 13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8月 3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监事会
主席蒋小琴女士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公司监事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

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3）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本公司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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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5
年 8月 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8月 4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林山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公司董事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